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税务服务机构选聘公告

附件1:
报名承诺函
[bookmark: _GoBack]
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发布的《关于公开选聘税务服务机构的公告》的报名，我方承诺:
一、我方符合贵方发布的选聘公告要求的税务服务机构应具备的各项报名条件。
二、我方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我方自愿参与本次税务服务机构的公开选聘和竞争磋商，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三、若我方最终被确定为本次税务服务机构，我方将全面履行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
四、我方承诺，我方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未负有到期未清偿且重大数额的债务、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五、我方承诺，我方已知悉本次税务服务机构选聘由管理人负责实施，但本次选聘税务服务机构的服务费用由武汉华鑫汇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管理人自身并不对税务服务机构的服务费用承担任何责任，我方承诺就本次税务服务机构的服务费用不要求管理人承担偿还责任或其他责任。
本报名承诺书自我方盖章或签字捺印之日起生效。


 参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二〇二六年【】月【】日
